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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文件第 10／2017 号  
 

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  
 

对经特许验船师检验的本地船只进行复核检验  
 
 
目 的  
 
 本文件就对经特许验船师检验的本地船只进行复核检验的

修订程序征询委员的意见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根据《商船（本地船只）条例》（第 548 章）第 7 条，海

事处处长（处长）可特许任何人在处长认为合适并在该项特许中

指明的条件的规限下为特许验船师，以施行第 548 章。特许验船

师可对本地船只进行检验或核准图则。目前，特许验船师会对低

风险的第 II 类别船只、第 III 类别船只和某些类型的第 IV 类别船

只进行检验和核准图则。根据第 548 章第 7(4)条，海事处可不时

检验曾经由特许验船师提供上述服务的任何船只。复核检验的目

的是确保有关船只符合既定的安全和检验规定。  
 
3. 对于复核检验经特许验船师检验的本地船只和核准的图则

的现行安排，海事处最近完成检讨，并拟备了复核检验的修订程

序，以提升复核检验工作的效率和成效。在拟备修订程序期间，

海事处考虑了廉政公署在一份近期的研究报告中对特许验船师的

特许和监察事宜所提的意见。  
 
 
复核检验的修订程序  
 
4. 按照现时复核检验的程序，海事处会在所有经特许验船师

检验的船只中随机抽选 10%作检验。在被抽选的船只当中，相当

大部分的复核检验经常有长时间延迟的情况。  
 
5. 为改善复核检验工作的效率和成效，有关程序会作出以下

改动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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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经每名特许验船师检验的船只，每个类别均会公平地

抽选合乎比例的船只作检验。复核检验的船只总数或

会少于所有经特许验船师检验的船只总数的 10%。  

(b) 在被选船只完成复核检验前，该船只会获发有效期为

三个月的验船证明书。除非在特殊情况下，船东／船

只代理人确实有文件证明难以为海事处安排检验被选

的船只，否则在复核检验完成前，该船只不会再次获

发验船证明书。在该船只的复核检验完成后，海事处

会发出涵盖正常验船证明书余下有效期的验船证明

书。  

(c) 至于经特许验船师核准的图则，有关的复核检验会按

上文 (a)项所述原则进行。  
 
上文所述的修订程序将有助公平及有效地选出船只／图则作复核

检验，务求确保对被选船只进行的复核检验，会在船只经特许验

船师检验后一段合理时间内进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被选船只的状

况在经特许验船师检验后可能有所改变。长时间延迟复核检验被

选船只，可能令人对复核结果的可靠性产生合理怀疑，亦违反复

核检验的目的。  
 
 
咨询  
 
6. 海事处已咨询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辖下的本地船只检验工

作小组委员会，第 II 类别船只小组委员会及第 III 类别船只小组

委员会。有委员认为应将被选中复检船只的验船证明书的有效期

由一个月增加至三个月方足够配合船只日常运作。海事处考虑到

上述修订较以往依靠行业自律安排船只复检的变动颇大，在提升

复检成效的同时亦应平衡对业界日常运作的影响，故上文第 5 段

(b)的有效期由原先建议的一个月修订为三个月。视乎成效，再作

检讨。另外，有委员认为现行复检的程序由特许验船师完成检验

到船东或代理收到通知须进行复检往往在时间上有一段差距，船

只可能已安排工作未能实时安排复检。委员建议处方可在收到

「委聘通知书」时预先抽选须复检的船只，待收到该船的「检验

声明书」时便可实时通知船东或代理。海事处明白委员的建议，

会对现行复检的程序再作检讨，进一步缩减通知复检的时间，并

会在下一次会议时向委员汇报进度。与此同时，处方亦建议特许

验船师在完成检验后尽快向处方提交检验声明书。除此以外，委

员同意有关复核检验的修订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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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询意见  
 
7. 请委员就上文第 5 段有关复核检验的修订程序提供意见。  
 
 
 
 
海事处  
改革执行小组  
2017 年 6 月  
（更新于 2017 年 6 月 29 日）  


